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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法》 
一、甲教授未經授權，將乙教授之教學投影片（PPT）檔上載個人網頁，供學生瀏覽及下載，並於所

任教之多校課堂上教學使用，經乙教授訴請司法機關偵辦。甲教授主張其行為符合著作權法第 46

條規定為學校授課需要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同法第 52 條規定為教學之目的，可合理

使用他人之著作。甲教授之主張不為法院所採，請依我國著作權法，分析甲教授之刑事責任。（25

分） 

【擬答】 
(一)甲教授之行為侵害乙教授之著作權。茲分析如下： 

1.本題乙教授為該教學投影片之著作人，該投影片如符合「原創性」及其他著作權法之保護要件，乙教授即

得享有著作權。此合先敘明。 
2.依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利；又依同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定外，專有公開傳輸其著作之權利。本題甲教授未經授權，竟將乙教授

之教學投影片上載於個人網頁，並供學生瀏覽及下載，甲教授之行為應構成侵害乙教授之「重製權」與「公

開傳輸權」。 
3.惟依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著作之合理使用，不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故本題應進一步探討，

甲教授之行為是否能構成著作權法第 46 條或第 52 條之合理使用型態？ 
(1)依著作權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依法設立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理範

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又依同法條第 2 項準用第 44 條但書之規定，依該著作之種類、

用途及其重製物之數量、方法，有害於著作財產權人之利益者，不在此限。本題甲教授利用乙教授投

影片之方式，顯已逾越合理範圍，故不符合本條之合理使用型態。 
(2)依著作權法第 52 條規定，為報導、評論、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理範圍內，得引用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惟甲教授之利用方式逾越合理範圍，已如上述，故亦不符合第 52 條之合理使用型

態。 
(3)小結：綜合上述，甲教授之行為不符合著作之合理使用，故甲教授侵害乙教授之著作權（重製權與公開

傳輸權）。 
(二)甲教授應構成「侵害重製權罪」（著作權法第 91 條）與「侵害重製權、散布權以外之著作財產權罪」（著作

權法第 91 條），其刑事責任，說明如下： 
1.依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金；同法第 92 條規定，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

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金。本題甲教授未經授權，擅自將乙教授之教學投影片上

載於個人網頁，並供學生瀏覽及下載，即屬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乙之著作財產權及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

法侵害乙之著作財產權，應構成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之「侵害重製權罪」與同法第 92 條之「侵害重製

權、散布權以外之著作財產權罪」。 
 
 
 
 
 
 

命題意旨 
本題測驗重點在於：1.著作權之權利內容（特別是「重製權」與「公開傳輸權」）；2.著作之合理使用；

3.侵害著作權之刑事責任。 

答題關鍵 本題應著重在甲教授之行為，究竟侵害哪些著作權？並據以進而探討甲教授之刑事責任。 

高分閱讀 周台大，智慧財產權法上課講義，第四回，P.35～P.38，P.66～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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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題甲教授所成立之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侵害重製權罪」與同法第 92 條「侵害重製權、散布權以外

之著作財產權罪」，保護法益分別為重製權及其他著作財產權，保護法益既殊，法益侵害亦非同一行為所

致，因此上揭二罪名自應數罪併罰。 

 

二、甲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冊，取得「月島及圖形」商標專用權，指定使用於咖啡、可可、茶葉、

咖啡豆等商品；甲並開設「月島咖啡館」。後來，乙向甲頂讓「月島咖啡館」，經營簡餐、火鍋、

咖啡、冷熱飲等項目，雙方簽訂商標使用協議書，約定乙每個月支付使用費 5000 元，可繼續使

用「月島及圖形」商標。數月之後，因乙拒付使用費，甲終止授權，並通知乙停止使用「月島及

圖形」商標。乙將其招牌改為「新月島咖啡館」，繼續使用於其營業。請分析乙的行為是否構成 

甲商標權之侵害。（25 分） 

【擬答】 
本題乙之行為應構成甲商標權之侵害。茲分析如下： 

(一)本題甲經註冊取得「月島及圖形」商標專用權，其權利內容如下： 
1.商標專用權：依商標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商標權人於經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取得商標權。 
2.商標排他權：依商標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除第 30 條另有規定外，下列情形，應得商標權人之同意： 

(1)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者。 
(2)於類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3)於同一或類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二)本題乙使用「新月島咖啡館」經營簡餐、火鍋、咖啡、冷熱飲等項目，是否需得商標權人甲之同意？此應視

乙之使用行為，是否為「於同一或類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

淆誤認之虞者」，亦即有無上述第 29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之情形而定。說明如下： 
1.「新月島」與「月島」二商標圖樣是否近似 

判斷商標是否近似，應依下列原則認定： 
(1)以具有普通知識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為準。 
(2)通體觀察原則或主要部分觀察原則。 
(3)異時異地隔離觀察原則。依此等原則判斷，「新月島」與「月島」二商標應構成近似。 

2.商品或服務是否類似 
(1)判斷商品或服務是否類似，應綜合各相關因素，以一般社會通念及市場交易情形為依據；二不同之商

品或服務，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念及市場交易情形，易使相關消費者認其為來

自相同或雖不相同但有關聯之來源者，即屬類似。 
(2)本題甲註冊之「月島」商標指定使用於咖啡、可可、茶業、咖啡豆等商品，乙之「新月島」商標則使

用於簡餐、火鍋、咖啡、冷熱飲等服務；二者之使用方式，易使相關消費者認其為來自相同或雖不相

同但有關聯之來源，故應屬類似。 
3.又，二商標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應綜合所有可能因素而判斷，包括：商標識別性之強弱、商標是否近似暨

其近似之程度、商品或服務是否類似暨其類似之程度、先權利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

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度、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等。本題甲註冊之「月島」商標與乙使用之 
 
 
 
 
 
 

命題意旨 
本題測驗重點在於：商標「混淆誤認之虞」的構成、商標權侵害之成立（參商標法第 29 條第 2 項與

第 61 條第 2 項），屬於商標法上之重點考題。因此，只要熟讀商標法，本題必能順利作答。 

答題關鍵 
本題要求考生「分析乙之行為是否構成甲商標權之侵害？」，故應以商標法第 29 條第 2 項與第 61
條第 2 項為作答基礎；且在判斷法條之構成要件時，對於「商標近似」、「商品或服務之類似」、「有

無混淆誤認之虞」等要件，應描述其內涵，並將題目的事實加以涵攝。 
高分閱讀 周台大，智慧財產權法上課講義，第二回，P.22～P.25，P.39，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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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島」商標二者近似，並使用於類似之商品或服務，此已如前述；又綜合所有可能因素判斷，該二商

標，應有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因此，依商標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乙應得到商標權人甲之同意，

始能使用「新月島咖啡館」經營簡餐、火鍋、咖啡、冷熱飲等項目。 
(三)本題乙未得商標權人甲之同意，即使用與甲之註冊商標近似的商標於同類似的商品或服務上，乙之行為違反

商標法第 29 條第 2 項。又商標法第 61 條第 2 項規定，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有第 29 條第 2 項各款規定情

形之一者，為侵害商標權；故綜合以上所述，本題乙之行為應構成甲商標權之侵害。 

 

三、甲為一名工程師，受聘於 A 公司之研發部門，報到時依公司規定簽署了員工契約書，其中包含保

密義務、任職期間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歸屬於公司，以及競業禁止條款等。甲由同事告知，公司

的慣例是員工任職滿三年後，通常會分配股票或紅利。甲工作認真，表現相當優異，然而工作了

四年後，卻仍未有上開股票或紅利以為獎勵，遂心生不滿，離職前將自己參與研發且列為公司密

件的資料，由公司電腦檔案中上傳到自己的 GMAIL 電子信箱，離職半年後加入 B 企業任職，而 B

企業即為 A公司的競爭對手之一。嗣後 A公司發覺甲之行為洩漏該公司之營業秘密，並提起訴訟。 
請分析甲之刑事責任。（25分） 

【擬答】 

(一)本題甲任職於 A 公司所研發之機密資料，其營業秘密權應歸屬於 A 公司。說明如下： 
1.依營業秘密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

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下列要件者：(1)非一般涉及該類資訊之人所知者。(2)因其秘密性而具

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3)所有人已採取合理之保密措施者。因此，甲任職於 A 公司所研發之資料，

如符合營業秘密法第 2 條所規定之要件，該資料即屬營業秘密，並得適用營業秘密法之規定。此合先敘明。 
2.依營業秘密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受雇人於職務上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歸雇用人所有；但契約另有約

定者，從其約定。本題甲所簽署之員工契約書，已明確約定其任職期間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歸屬於 A 公

司；因此，甲任職於 A 公司所研發之機密資料，其營業秘密權應歸屬於 A 公司。 
(二)甲侵害 A 公司之營業秘密： 

依營業秘密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因法律行為取得營業秘密，而以不正當方法使用或洩漏者，為侵

害營業秘密。本題甲係基於與 A 公司之僱傭關係（即法律行為）而取得該營業秘密，甲由 A 公司電腦檔案

中上傳到自己的電子信箱，並進而洩漏 A 公司營業秘密行為，依上開規定，為侵害營業秘密。 
(三)甲應構成刑法第 317 條之洩漏工商秘密罪： 

1.按營業秘密法內並無刑事處罰之明文；因此，侵害營業秘密之人，應視刑法有無處罰之明文規定，而科予

刑事責任。 
2.依刑法第 317 條規定，依法令或契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漏之者，處一年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金。本題甲與 A 公司簽署之員工契約書內約定甲負有保密義務，故甲

依契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惟甲竟無故洩漏該工商秘密，據此，甲應構成刑法第 317
條之洩漏工商秘密罪。 

 

 

 

 

 

 

 

 

命題意旨 
本題為營業秘密法之考題，測驗重點在於：1.營業秘密之歸屬；2.營業秘密之侵害態樣；3.侵害營業

秘密之刑事責任。 

答題關鍵 作答時應先將「營業秘密之權利歸屬」釐清，才能進而討論有無「營業秘密之侵害」及其責任。 

高分閱讀 周台大，智慧財產權法上課講義，第五回，P.1～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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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乙兩公司為高科技企業，也是商場上的競爭對手，雙方各自擁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公告

之發明專利權。某日甲以其所有之 A 發明專利權被乙之 B產品侵害為由，請求法院判決 B 產品侵

害Ａ專利權，同時聲請定暫時狀態假處分，禁止乙繼續製造及銷售 B產品，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

之不足；然乙抗辯 B 產品之技術內容並未落入 A 專利權之申請範圍，已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舉發

A 專利權無效應予撤銷，主張法院應待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定 A 專利權之有效性後，始續為審理

專利侵害及定暫時狀態假處分之聲請。試問法院審酌定暫時狀態假處分之聲請，甲、乙雙方之主

張是否有理由？（25 分） 

【擬答】 
本題甲、乙雙方之主張均無理由。茲分述如下： 
(一)甲聲請定暫時狀態假處分，不得僅供擔保以補釋明之不足。 

1.依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以下簡稱「審理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聲請定暫時狀態之處分時，聲請人就

其爭執之法律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類似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

釋明之；其釋明有不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此合先敘明。 
2.按智慧財產民事事件，實務上權利人常就禁止被疑侵害者繼續製造、販賣及銷售等行為，聲請定暫時狀態

處分；而智慧財產權之產品（尤其是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其產品於市場上之替換週期甚為短暫，商機

稍縱即逝，一旦經法院命停止繼續製造、販賣等行為，常不待本案判決確定，產品已面臨淘汰，致廠商被

迫退出市場之不利結果，影響至為重大，其造成之損害亦難預計。基於智慧財產事件之特性，就聲請定暫

時狀態處分之要件，自應嚴謹；因此，上開審理法規定聲請人應就爭執之法律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

避免急迫之危險，及如不准許定暫時狀態之處分，其所受損害將難以回復，而有保全必要之事實，提出得

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之；且就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請求原因，如未為充分釋明，亦不應遽准供擔保以補釋明

之不足，法院應逕駁回其聲請。 
3.綜上所述，甲以其 A 專利權被侵害為理由，對乙之 B 產品所為定暫時狀態假處分的聲請，依審理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甲應釋明就其爭執之法律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類之

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甲不得僅供擔保以補釋明之不足。本題甲主張「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不足」，應

屬無理由。 
(二)乙不得主張法院應待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定 A 專利之有效性後，始續為審理。 

1.依審理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者，法院應就其主張

或抗辯有無理由自為判斷，不適用民事訴訟法、行政訴訟法、商標法、專利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其他

法律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又同法第 17 條規定，法院為判斷當事人依前條第 1 項所為之主張或抗辯，

於必要時，得以裁定命智慧財產專責機關參加訴訟。此合先敘明。 
2.按有關智慧財產之民事訴訟中，被告主張智慧財產權不存在，而提起行政爭訟時（或有第三人對智慧財產

權之有效性提出評定、舉發及行政爭訟時），民事訴訟如依規定停止審判，其權利之有效性與權利之侵害

事實無法於同一訴訟程序一次解決；當事人每以此拖延民事訴訟程序，致智慧財產權人無法獲得即時的保

障。上述審理法第 16 條規定，使審理智慧財產訴訟之民事法院，於訴訟中就其商標權或專利權有無應撤 
 
 
 
 
 

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民國 97 年 7 月 1 日施行的「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本題測驗重點在於：1.依智慧財產

案件審理法第 22 條規定，智慧財產之民事事件聲請定暫時狀態假處分者，與一般民事事件有何不

同？2.依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16 條規定，智慧財產權之民事侵權案件，如同時涉及行政機關授與

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者，民事法院應否先停止審判？ 

答題關鍵 
本題作答時，建議區分甲、乙二人之主張分別討論，並直接援引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之有關規定，

作為答題的基礎。 

高分閱讀 
周台大，智慧財產權法上課講義第五回，P.8～P.12。 
周台大，智慧財產權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P.45～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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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或廢止原因之爭點為實質判斷，並排除行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商標法、專利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或其他法律有關停止訴訟規定之適用，以期紛爭一次解決，迅速實現訴訟當事人之權利保護。 
3.因此，本題法院於審理時，依審理法第 16 條規定，法院應就 A 專利有無得撤銷之原因應自為判斷，不得

停止本案訴訟程序；故乙主張「法院應待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定 A 專利之有效性後，始續為審理專利侵

害及定暫時狀態假處分之聲請」，亦屬無理由。 
 


